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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 南 大 学 教 务 处  
 

 

校机教〔2020〕129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关于做好 2020-2021 学年秋季学期 

期末考试安排工作的通知 
 

各校区，各学院：  

2020-2021 学年秋季学期期末考试将在 17-18 周进行，为保

证考试顺利实施，现将期末考试工作进度和注意事项等通知如下，

请各学院认真执行，按时间节点完成各项工作。 

一、工作进度 

期末考试安排包括课程设臵、课程时间安排、考场安排、监

考老师安排等环节，面广量大，对全校师生公布后，原则上不再

更改。为此，烦请各学院教务助理大力支持，和教务科一起按《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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末考试工作进度表》做好相关工作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期末考试工作进度表 

周次 工作内容 

第五周 学生学院设臵期末考试课程 

第六～七周 

教务科安排跨院系课程考试时间，生成考试名单 

学生学院安排专业课考试时间 

开课学院核对重修考试名单 

第八～九周 教务科检查、调整考试时间安排，安排考试地点 

第十周左右 教务科公布考试安排 

第十一～十二周 考试课程冲突同学登记 

第十三～十五周 
开课学院安排主监考，学生学院安排副监考 

监考老师培训 

 

二、注意事项 

1、课程设臵 

  本学期培养计划内课程由学生学院设臵；特殊教学班（如新

建的重修班或补修班等）课程，由开课学院教务助理报教务科设

臵。 

2、课程时间安排 

  教务科：安排跨院系考试课程考试时间，给出各年级考试推

荐时间安排表，汇总、检查考试时间安排。 

学院：学生学院参照教务科给出的各年级考试推荐时间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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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，安排其它课程考试时间。开课学院核对重修考试名单。 

3、考试地点安排 

教务科对时间安排进行汇总、检查，如出现考试冲突课程，

可能会变更部分课程的时间安排，请学院支持配合。 

时间安排确定后，教务科根据教学班人数、同一课程、同一

任课老师教学班情况，结合学校教室资源，合理安排考试地点。 

4、考试安排发布 

  第十周左右，教务处公布期末考试安排，请各学院提醒学生

按照教务处通知查询个人考试安排，如果学生由于辅修选课、跨

专业选课、同时修读同一类别不同等级课程等原因导致考试冲突，

请按以下流程处理： 

 （1）、第十一～十二周，请考试冲突同学至教务科登记，根据

实际情况选择一门课程先考，后考课程需填写《东南大学本科生

考试冲突后考课程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征得任课老师同意并签字

后，交至教务科。 

 （2）、第十三周开始，教务科准备冲突学生的后考课程考场、

考生签到表、监考老师等工作，发协办函至相关学院。无特殊情

况，不再接受冲突登记。 

 （3）、考试当日，学生正常参加冲突先考课程考试；教务科工

作人员携带填写完整的《东南大学本科生考试冲突后考课程申请

表》至后考课程考场调取空白试卷；先考课程考试结束后，由该

考场副监考老师陪同学生至教务科；教务科安排学生进行后考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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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的考试，并按照《东南大学课程考核管理条例（试行）》，做好

试卷保密工作。 

 （4）、考试结束后一个工作日内，后考课程任课老师至教务科

取回学生答卷。 

5、监考安排 

  开课学院安排主监考，学生学院安排副监考。主监考一般由

课程任课老师担任，当一位任课老师同时有多个考场时，其它考

场由开课学院另外安排主监考。 

    监考老师安排完毕后，请教务助理及时通知监考老师，学院

组织监考老师进行监考工作培训，无特殊情况，不调整监考老师

安排。 

 

三、由于新老平台并行，请开课学院教务助理关注两个平台相同

课程的考试安排匹配关系。考试安排过程中，院系有任何问题，

请与教务科联系，教务科将尽力协助解决。 

 

附件：⒈东南大学本科生考试冲突后考课程申请表 

 

 

东南大学教务处 

2020 年 10 月 22 日    

       （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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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   东南大学本科生考试冲突后考课程申请表 

       （一式两份，一份交任课老师，一份交教务科） 

学生姓名  学号  

所在学院  手机  

申请原因 

本人课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试冲突， 

由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 

申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课程后考，望老师批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 

考试时间 后考课程 任课老师 考试地点 
后考课程任课老师
意见（签字） 

     

考试冲突处理办法： 

存在考试冲突（如课程 A、B）的学生，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一门课程（如课程 A）先考，一门课

程（如课程 B）后考（后考课程须经任课老师同意）。A课程按照个人考试安排的时间、地点进行考

试，考试结束，紧接着参加教务科另行安排的 B课程考试。 

具体流程： 

    1、考试冲突学生 11-12 周填写此申请表，征得 B课程任课老师同意并签字后，交至教务科。 

    2、教务科做好 B课程考场、考生签到表、监考老师等准备工作。 

    3、学生按照个人考试安排的考试时间、地点，参加 A 课程考试。考试开始后，教务科工作人

员携带该表格至考场调取空白试卷。 

    4、A课程考试结束后，由该考场副监考老师陪同学生至教务科。 

    5、教务科安排学生进行 B课程考试。 

    6、考试结束后一个工作日内，B课程任课老师至教务科取回学生答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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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  

 东南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0 月 22 日印发 


